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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会议 

2008 年 4 月 28 日至 5月 9 日，日内瓦 
 
 
 

  采取步骤促进实现中东无核武器区和实现 1995 年中东问题

决议的各项目标 
 
 
 

  加拿大提交的报告 
 

1. 加拿大在联大第六十二届会议上支持一项呼吁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的决议

（第 62/18 号决议）。加拿大还共同提出题为“重申决心彻底消除核武器”的决

议（第 62/37 号决议），并投票赞成题为“建立一个无核武器世界”的决议（第

62/25 号决议）。加拿大呼吁该区域各国普遍和全面地遵循奉守《不扩散核武器条

约》（《不扩散条约》）。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加拿大积极支持 2005

年和 2006 年原子能机构大会通过关于在中东执行保障监督的决议。加拿大感到

遗憾的是，由于起草国提出的变动不是协商一致的结果，加拿大因而未能在 2007

年支持这项决议。加拿大还敦促该区域尚未签署或批准原子能机构全面保障监督

协定的三个国家
1
 尽快签署或批准该协定。加拿大呼吁该区域所有国家缔结其各

自保障监督协定的《附加议定书》，表现出更高的公开和透明度，以进一步促进

区域稳定和安全。关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全面禁试条约》），加拿大在联

大第六十二届会议上共同提出《全面禁试条约》决议（第 62/59 号决议），并鼓

励该区域已签署附件二的三个国家（埃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以色列）协调批

准该条约，作为建立安全和信任的措施。2006 年 9 月联大高级别会议期间擦边举

行的全面禁试条约之友部长级活动的《联合部长级声明》，以及 2007 年 9 月在维

也纳举行的促进全面禁试条约生效会议的《最后宣言》均包括这项措施。 

2. 加拿大与国际社会一样严重关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今昔核方案的范围和性

质。加拿大承认该国有权为和平用途利用核能，但有权的同时也有责任。我们注

__________________ 

 
1
 巴林、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2005 年 6 月 16 日签署协定但尚未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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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因在过去 20 年间隐瞒核活动，失去了原子能机构理事

会和安全理事会的信任。鉴于这段历史以及该国没有为力图掌握核燃料全循环提

出任何可信的理由，加拿大全面支持安全理事会第 1696（2006）、1737（2006）、

1747（2007）和 1803（2008）号决议。这些决议明确表示，国际社会希望通过外

交谈判找到解决办法，既尊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有权和平利用核能，又确保伊朗核

方案纯属和平性质。加拿大鼓励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研究中国、法国、德国、俄罗斯

联邦、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提出的拟议一揽子奖励计划，

其内容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暂停敏感核活动，作为交换，安全理事会暂不进一步

讨论伊朗核方案。加拿大外交部长马克西姆·伯尼埃在安全理事会第1803（2008）

号决议通过后发表声明，敦促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遵守安全理事会规定的国际义务，

包括暂停铀浓缩。他提醒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注意：唯有这样做，安全理事会才能暂

停对伊朗采取措施，并为谈判达成互相可接受的政治解决铺平道路。他还指出，伊

朗伊斯兰共和国必须与原子能机构全面合作，澄清有关它在开展核材料武器化研

究之消息方面的其余问题。只有通过这样的合作以及恢复执行任择议定书，伊朗

伊斯兰共和国才能恢复国际社会对其核方案和平性质的信任。 

3. 加拿大呼吁所有尚未签署《不扩散条约》的国家，作为无核武器国家加入该

条约。在实现这项最终目标之前，加拿大还呼吁这些国家采取建立信任措施，将

本国的民用和军用燃料循环区分开来，并让所有民用核活动接受原子能机构的保

障监督。这些声明符合加拿大政府的政策和行动，包括在联大第六十二届会议对

上文第 1 段所述决议的表决记录。声明也符合安全理事会关于防止大规模毁灭性

武器扩散的第 1540（2004）号决议，安理会在该决议中吁请所有国家促进普遍批

准和全面执行旨在防止核生化武器扩散的各项多边条约。 

4. 加拿大认识到中东缔约国对核能源的兴趣越来越大，并欢迎去年其中一些国

家就该领域新倡议所作的表述。在欢迎这些倡议的同时，我们注意到所有核能源

方案都应伴随着最有力的核不扩散、核安全及核保障承诺。 

 


